
剧中， 万家村的污水处理厂遇到了麻

烦。 起因是生活在污水处理厂附近的孩子

们经常拉肚子， 学校老师怀疑是水质出现

了问题， 便找到在律师事务所打工的何幸

福， 希望能够通过律师查清学生生病与污

水处理事件的关联。 经过多方调查， 正是

污水处理厂为了缩减成本， 时不时关闭污

水处理设备， 污染了下游水源， 才造成了

孩子们集体铅中毒。 为了给老百姓们讨个

说法， 何幸福将污水处理厂告上了法庭。

在第一次诉讼时， 何幸福没有找到污

水处理厂违规关闭设备的证据， 关于学生

生病和污水处理厂之间的关联性也无法举

证， 故第一次诉讼以败诉收尾。 而第二次

诉讼， 为何他们会胜诉呢？ 我们来了解一

下 《民法典》 中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

相关法律规定。

在一般的侵权纠纷中， 由受害方对侵

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侵权行为、 因果关

系、 损害后果、 加害人过错四要件） 承担

证明责任。 但是， 在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

侵权案件中， 《民法典》 及相关司法解释

对侵权归责原则和证明责任有特殊的规

定。

在归责方式上，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责任系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过错责任， 不以

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为要件。 根据 《民

法典》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规定， 在认定规

则上， 采用 “因果关系推定”， 根据受害

人证明的基础事实， 推定污染环境的加害

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有因果关系。 受害人虽

不对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但仍对基础

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规定， 受害人对侵权

人排放了污染物、 被侵权人的损害、 侵权

人排放的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非因果关系） 三方面承担证明责任。 因

为采用因果关系推定， 加害人若能够提供

反证， 证明无因果关系， 则不承担环境侵

权责任。 该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了加害人

提供反证证明无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形。

第二次诉讼时， 因为何幸福掌握了污

水处理厂实际运行机器设备时间的相关证

据， 从而证明了污水处理厂排污与学生的

损害之间有关联性。 而污水处理厂拿出的

排污报告并非民事侵权的免责事由， 排污

行为是否符合国家、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 只是认定其是否承担行政责任、 刑事

责任的依据之一， 因此， 何幸福等人赢得

了官司的胜利。

相关法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 因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 侵权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 因污染

环境、 破坏生态发生纠纷， 行为人应当就

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

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

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

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

条： 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

定请求赔偿的， 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

据材料： （一） 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

坏了生态； （二） 被侵权人的损害； （三）

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 破

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第七

条： 侵权人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

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行为与

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 排放污染

物、 破坏生态的行为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

的； （二） 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

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 （三） 该损害于排放

污染物、 破坏生态行为实施之前已发生的；

（四） 其他可以认定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行

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文/史晨璐）

王家的小女儿秀玉原本有机会走出农

村， 接受大学教育改变命运， 后来她发

现， 原来自己十年前高考时已考上了大

学， 但是被自己的同学， 万家庄书记的女

儿万传美给顶替了。 经过家人的劝说， 秀

玉无奈之下与万家签订了补偿协议。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原

型。 比如 2020 年， 聊城冠县农家女被冒

名顶替上大学，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

此后多起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案例浮出

水面。 这些事件， 污染了高考公平竞争的

净土、 打破了教育公平， 使多位受害人的

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些案例也推

动了我国司法的进步。 2021 年 3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 生

效， 新增加了冒名顶替罪。

《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之二规定， 盗

用、 冒用他人身份， 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

学历教育入学资格、 公务员录用资格、 就

业安置待遇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

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组织、 指使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 依

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两款行为， 又构成其

他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同时， 这种冒名行为在民事法律领域可

能将构成侵害他人姓名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四条规定， 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 盗用、 假冒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剧中， 万传美冒充 “王秀玉” 的名字，

借用王秀玉的考试成绩上学， 致使王秀玉名

落孙山， 即为冒用他人姓名权的行为。

主角集集讨说法 ， 观众一路飙血

压。 没错， 说的就是 《幸福到万家》。

近日， 现实题材电视剧 《幸福到万

家》 收官， 该剧从生活细节入手， 以一

名女性的成长、 一个家庭的经历、 一个

村庄的发展， 见微知著地展现乡村振兴

进程， 让观众从中切身感悟到加快推进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法治建设的重要意

义和深远作用。 剧中不少剧情多次登上

微博热搜， 引发热议， 延伸至现实法律

的理性探讨也不断涌现， 今天让我们一

起来聊聊其中的法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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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嫁到万家庄， 婚礼上，

妹妹遭 “闹婚 ” 受辱 ， 情急之
下 ， 幸福砸伤了村支书万善堂
的儿子万传家 。 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 ， 村里建保健品厂 ， 要征
用幸福婆家的耕地 ， 幸福勇敢
与万善堂对簿公堂 ， 最后得到
合理补偿。

幸福生孩子大出血 ， 万善
堂组织村民献血 ， 救了幸福的
命 ， 幸福万分感恩 。 不料 ， 她
之前寄出的举报信却引来了纪
检人员 ， 万善堂生气发病 ， 引
起村民的众怒 ， 幸福俩口子不
堪压力， 进城打工。

在城市生活中 ， 幸福和丈
夫冲突不断 ， 婚姻亮起红灯 。

幸福回乡办民宿 ， 带火了万家
庄的旅游产业 。 不料 ， 保健品
厂污染案发 ， 幸福再披战袍 ，

带领村民跟利益集团勇敢抗争，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拥护 ， 万
善堂主动让贤 ， 幸福当选万家
庄新的带头人。

首播剧情中， 一场热闹的乡村婚礼

上， 新媳妇何幸福陷入妹妹被无底线闹婚

的风波里。 何幸福坚决抵制闹婚旧俗、 为

受委屈的妹妹要个说法， 她的勇气令人叹

服。 但在村支书万善堂、 何幸福的丈夫王

庆来及其家人们看来， 何幸福为妹妹鸣不

平却是不必要的 “小题大做”， 最后在何

幸福的努力维权下， 村里贴出禁止婚闹的

告示。

婚闹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 ， 包括

“闹伴娘” “闹新娘” “闹洞房” 等， 因

古人通常是盲婚哑嫁， 缺少相互了解， 甚

至素未谋面， 遂通过婚闹迫使新郎新娘互

相亲近。 但古人道德观念和礼俗观念强

烈，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过分亲近。

早期 “婚闹” 还仅仅是插科打诨、 饮酒游

戏， 杨树达在 《汉代婚丧礼俗考 》 中描

述， 汉代婚礼现场 “往往饮酒欢笑， 言行

无忌， 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 但演变

至今， 不少地区频繁出现离奇的 “婚闹”，

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和文明风尚， 更突破

了法律的底线。

那么无底线的婚闹到底会违反哪些法

律规定呢？

首先， 可能侵犯他人身体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条规定， 自然

人享有身体权。 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

自由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侵害他人的身体权。

身体权的客体为 “身体利益” 包括身

体完整利益、 身体完满利益、 身体支配利

益。 破坏身体的完整性， 例如打断肢体、

泼洒硫酸毁人容颜、 医院错摘病患健康的

器官或者组织； 破坏身体的完满性， 例如

强行接吻、 猥亵； 侵害身体活动自由， 例

如不法搜查身体。

电视剧中， 万传家等人借婚闹之名对

何幸运实施了撕扯衣物、 接吻等行为， 破

坏了何幸运的身体完满性， 构成对其身体

权的侵害。

其次， 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 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

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

信息。

自然人有隐私享有权、 隐私维护权、 隐

私利用权、 隐私公开权。 隐私权为支配权，

凡是未经隐私权人同意， 擅自妨害其私生活

安宁、 侵入其私人空间、 窃取刺探其私密信

息、 干涉私人生活的自主决定、 公开其私密

信息和私密活动， 且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的， 均成立对隐私权的侵害。 剧中， 在何幸

运遭受无底线婚闹的同时， 还有人在旁边全

程录像， 这种拍摄他人私密活动的行为可能

侵犯他人隐私权。

最后， 可能侵犯他人名誉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 民

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望 、 才

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侵害他人名誉权有

四个构成要件： 加害人实施了侮辱、 诽谤、

减损他人信用等毁损名誉的加害行为， 毁损

名誉的行为指向特定的人， 毁损名誉的行为

为第三人所知悉， 造成受害人客观社会评价

降低的损害后果。

《幸福到万家》里的法律要点

《幸福到万家》

镜头一：变味婚闹，要不得

镜头二：冒名顶替上大学，真“刑”

镜头三：污水处理案，举证难


